
宁夏鲁成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564102088H）遗失原银行预留财务章，特此声
明。
银川市兴庆区天长达飞钢管租赁服务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04MA76DMPD1M）遗失公章、财
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宁夏鑫飞耀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CC1A16）遗失原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
章，特此声明。
宁夏庆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DB7ELQ3G）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银川市兴庆区李伟强五金机电经销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04MA760JUB8M）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银川市兴庆区小红扇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4JEB9R）遗失原公
章和财务章，特此声明。
宁夏瑞康特电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6N0P42J）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宁夏辽宁商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640000MJX151625U）遗失中国银行湖滨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8710025538601，特此声明。
宁夏馨润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0XET24）遗失公章、财务章，特此声
明。
宁夏捷鑫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AQ5105道路营运证，证件号：640122086876，特此声明。
石学明遗失车号宁AQK56挂营运证，声明作废。
青铜峡市文锦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遗失不动产登记证明，证号：宁（2018）青铜峡市不动产证
明第0000734号，特此声明。
车主孙杨（车牌号：1802P）遗失宁夏银川上陵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6日开具
的机油收据壹张（票号：0000022642），金额1000元，余额602元，声明作废。
沙成业、李秀兰遗失青铜峡市大坝镇韦桥村四组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宁（2021）青铜峡市不动产权第
0016404号，特此声明。
寇永梅遗失青铜峡市龙海塞上江南47幢04011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2016003132）、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青国用（2016）第1649号），特此声明。
赵莉遗失银川尚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2月28日开具的三沙源14区17-1-14-3购房首付款
发票，发票号：00715776，金额：59238元，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史店乡史店行政村下狼春自然村162号李旭福名下的宁E6160挂，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
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西安镇胡湾行政村潘湾自然村号杨桂花名下的宁E28213，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
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西安镇薛套行政村尹沟自然村号张成贵名下的宁E36465，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
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陆秀英（身份证号：640321194307091724）遗失宅基地证书，编号：宁（2021）中卫市不动产权第
1509159号，坐落：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福兴村3队，特此声明。
冯靖宇遗失行政执法证（证号：30031317061），特此声明。
于宜强遗失船员证，证书编号：370632197011221730，特此声明。
张全旺遗失船员证，证书编号：642224199602144217，特此声明。
宁夏大正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宁AA6755车辆已达到使用报废年限，车户已于 2024年 5月 15日注

销，营运证遗失，证号：宁交运管银字640122015476，特此声明。
宁夏润士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营运证，车号：宁EPB56挂，证号：640500039797，特此声明。
马宏遗失宁CF1061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382001694，特此声明。
平罗县宏润建材经销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221MA7732D35K）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灵武市庆森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81MA76N4XB11）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佘萍）、营业
执照副本，特此声明。
宁夏东盛杰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宁AK6951重型半挂牵引车道路运输证，证号：640600006257，特此声
明。
宁夏龙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BYM25A7K）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章（马龙）各一枚，特此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分行营业部遗失灵武市王忠制冷家电维修部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
号：J8710002765001，特此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分行营业部遗失宁夏兴大光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副本，核
准号 J8710016011402，特此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分行营业部遗失宁夏鹏飞路工贸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
号：J8710017323902，特此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分行营业部遗失灵武市天歌娱乐会所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号：
J8710002270301，特此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分行营业部遗失灵武市高晓红诊所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号：
J8710002807301，特此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分行营业部遗失灵武市隆盛药材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
号：J8710006301401，特此声明。
李海霞遗失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640302MA77F9XB2H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特此声明。
吴忠市利通区小罗商店（注册号：640302600086834）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特此声明。
宁夏同富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MA75XPAX67)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
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宁夏润万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MA75YNJ11Q)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
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惠农区庆毅农资店（注册号：640205700078739）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特此声明。
李文瑞遗失宁 B69868（黄色）重型半挂牵引车车辆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号：宁交运管石字
640221069071号，特此声明。
王红月个体工商户（身份证号：610429198412032995）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205MA767HRR2Q，特此声明。
田兴河遗失营运证，车号：宁E80619，证号：640500042608，特此声明。
雷鹏遗失宁B6650（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02075846，特此声明。
宁夏世煜大件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 B2458（挂）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640202007965，特此声明。
宁夏琴媛农机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422MA76LM3P3F）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夏易通大件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宁 AJ6516 重型半挂牵引车营运证，道路运输证号：
640104221994，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召开股东会通知书
何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
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决定于2024年6月3日上
午9时在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具体事项：一、
讨论决定公司注销事宜。二、讨论决定成立
清算组。三、讨论决定将公司注销情况登报
并告知公司债权债务人。请你接到通知后准
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万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6日

农民工工资支付公示
由陕西交控凯达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的高速公路桥隧抗震能力排查加固改造
等2个工程于2023年12月07日完工，该项目
已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之日起30日内，拨打监督电话：1.施工单
位电话：18066518993；2.监管单位电话：
0955-7063922。特此公示。

陕西交控凯达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桥隧抗震能力排查加固改造等

2个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4年5月16日

确认清算报告通知
公司股东冯悔惠、旦欢欢：

本公司决定注销后，对本公司
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现在已清
理完毕，决定于 2024年 5月 31日 9
时整在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审议公
司清算报告，请接此通知后前来参
加，特此通知。

银川旦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6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武 金 媛 ( 身 份 证 号 ：642221********

1825)，因你主动提出离职，在2024年5月6日
办理了离职手续，但你个人以各种理由拒绝
在我的宁夏社保解除合同签字，经多次与你
联系沟通未果，限你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到单位人事部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并支付相关费用，逾期视为自动解除合同。

银川市金凤区品悦口腔诊所
2024年5月16日

声明
李玲彬名下挂车已

卖，车号宁AEJ69挂，道路
运输证号：640122083691；
宁 AX116挂，道路运输证
号：640122082174，请现车
主15日之内到贺兰县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办理营
运过户相关手续，逾期不
办理直接注销，后果自负，
特此声明。

声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文环境地质

调查院租赁的银川市西夏区丽子园
北街 235号 17-3商品房，已于 2018
年10月31日到期，因一直与房主无
法联络。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文环境
地质调查院自 2024年 1月 1日起不
再续租，该商品房如发生任何事情
与我院无关，请该房主尽快与我院
联系。联系电话：0951-3012220。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文环境地质调查院

2024年5月16日

施工公告
哈燃集团承建的

银川市燃气管道及设
施更新改造项目燃气
中压管网改造工程计
划于 2024 年 5 月对西
桥南巷（解放街南 100
米-育新巷西）段进行
天然气改造施工，在施
工过程中给市民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蜀味轩汉餐兴庆府大院店（个体工商户）：

本会已受理申请人赵亮、雷丽军、庞志伟、杨浩、王
建文诉你单位工资、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一案（银兴劳
人仲案字【2024】第 1023号、第 1024号、第 1025号、第1026号、第1027号）。因你单位未正常经营，无法直接
送达，且邮政快递未妥投，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
之日起 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 2024年 7
月 22日上午 10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声明
呼和浩特市第一监狱服刑人员阿日斯楞，公民身

份号码：152323199107072036，欲履行内蒙古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2014）内刑三终字第2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
定书，裁定阿日古楞、李永吉、张胜、孟和敖其尔、银平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何生吉、
杨百花、何小东、何萍、何庆芹丧葬费、医疗费、交通费、
住宿费等共计人民币 33728元，阿日斯楞已于 2019年12月27日将6745.6元提交到呼和浩特市仲泰公证处，
李永吉于 2014年 6月 16日将 6750元提交到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阿日斯楞欲将赔偿剩余款项20232.4
元，现因无法联系到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特发此声
明，希望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见到本声明尽快与赵振
国联系，自本声明登报之日起15日未联系，则到呼和浩
特市北疆公证处办理公证提存事宜，将上诉款项提存
到公证处。特此声明。

联系人：赵振国 联系电话：18686146324
2024年5月16日

公告
原宁夏民族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

于 2005年 12月 12日依法宣告破产，企业与
员工终止劳动合同。目前，破产工作已进入
终结阶段，请以下18人携带有效证件于公告
后三个月内前来我处补办解除劳动合同的相
关手续，逾期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焦龙云 马红富 张利翔 郭炜 刘海
龙 杨阳 张凯 张磊 缑玉峰 刘风连
蔡秀荣 李秋云 方晓燕 王晖 蒋聪颖
杨红霞 张健康 李伟

（联系人：曹丽 联系电话：13909521070）
宁夏民族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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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入选理由】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审理并作出国家赔偿决定的
案件，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

【基本案情】吴春红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判处无期
徒刑。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后，该院于 2020年 2月 24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
二审判决，宣告吴春红无罪。2020年 6月，吴春红申
请国家赔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后，吴
春红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
偿决定。

【裁判结果】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 2021年
4 月 23 日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 25 号国家赔偿决
定，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国家赔偿决定中赔偿
吴春红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及向吴春红赔礼道歉予
以维持，并决定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以及
2021年 4月 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
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的规定，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由 68万元提高至
120万元。

【典型意义】如何对刑事冤错案件受害人给予更
好的补救，尤其是如何考量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是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为落实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精神，最高人民法院立足司
法实践，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
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
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新发布的解释规定，综合考量
原判罪名、刑罚、羁押时间，受害人精神受损情况等诸
多因素，决定提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最大限度地
抚慰赔偿请求人所受精神创伤，将国家赔偿法权利救
济的立法宗旨落实到位。

张辉、张高平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入选理由】对于刑事冤错案件受害人而言，能够

及时充分获得赔偿尤为重要。张辉、张高平被错判有
罪并被长期羁押，人民法院坚持有错必纠，在再审改判
无罪后立即依法启动国家赔偿，对刑事冤错案件受害
人给予应有的赔偿，以迅速而充分的补救让人民群众
相信，正义终不会缺席。

【基本案情】张辉、张高平因涉及2003年发生的一
起强奸致死案，被判决犯强奸罪并分别被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十五年。案经再审，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6日公开宣判，撤销原一、二
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 5月 2日，张

辉、张高平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后即

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于收到国家赔偿申请的当日
即立案并派人听取张辉、张高平的意见，十五日后即作
出国家赔偿决定，认为：张辉、张高平自 2003年 5月 23
日被刑事拘留至 2013年 3月 26日经再审无罪释放，应
按照法定标准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并综合考虑两人
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
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遂于 2013年 5月 17
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赔偿张辉、张高平人身自由
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各110余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系党的十八大以来较早纠正和
赔偿的具有标杆意义的刑事冤错赔偿案件。人民法院
坚持对刑事冤错案件有错必纠并对受害人依法及时充
分赔偿，体现了国家追求司法公正与不断推动法治文
明进步的鲜明态度。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改、赔”紧
密衔接，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收到
赔偿申请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被评价为“赔
得快也是一种正义”“赔得快对蒙冤者也是一种慰
藉”。同时，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张
辉、张高平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
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积极作为和
探索，为推动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相关指
导意见的出台，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呼格吉勒图家属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入选理由】本案原刑事案件的改判，在全国范围

内具有重大影响。原错判死刑的判决已执行，经再审
改判无罪，对死亡受害人家属从优给予赔偿，既表达了
对逝者的哀悼和对生者的抚慰，也体现了国家对刑事
冤错案件零容忍及有错必纠的坚定决心。

【基本案情】 1996年6月，呼格吉勒图被以犯故意
杀人罪、流氓罪为由，被判处死刑，并于同月 10日被执
行死刑。2014年1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作出再审刑事判决：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呼格吉
勒图家属于2014年12月25日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12月30日作出（2014）内法赔字第00001号国家赔偿
决定，向赔偿请求人呼格吉勒图家属支付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呼格吉勒图生前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以及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059621.4元。

【典型意义】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改判和国家赔
偿，在国内外均产生重大影响。本案涉及再审改判无
罪，受害人死亡。人民法院本着充分保护赔偿请求人
合法权益的精神，认真研判并充分考虑受害人死亡给
其家属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等情况，从优确定死亡赔

偿金、丧葬费、生前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以及精神损
害抚慰金一并予以赔偿的整体方案。此案通过对受害
人家属给予充分救济，既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悼和对生
者的抚慰，也体现了国家对刑事冤错案件零容忍及有
错必纠的坚定决心。

沈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入选理由】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
理并决定赔偿的首例涉及产权保护的刑事违法扣押赔
偿案，其审判结果和过程，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产权保护国家赔偿必
有担当。

【基本案情】 2005年至 2006年间，沈阳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在参与村屯改造
过程中，擅自扩大占地29.7亩。2008年，辽宁省公安厅
在侦办兰胜台村干部黄某涉黑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
房地产公司及其人员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遂
扣押该公司款项 2000万元。案经审理，房地产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及原法定代表人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
罪免刑，但前述 2000万元未被生效判决认定为犯罪所
得。刑事判决生效后，房地产公司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结果】本案审理中，房地产公司与辽宁省公
安厅先于证据交换期间达成了返还财务文件的协议并
于质证前履行完毕，后于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
织质证期间，经合议庭主持协商，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由辽宁省公安厅于国家赔偿决定生效后30日内向房地
产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 20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
利息损失8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后依
据该协议内容作出赔偿决定并当庭宣布，当日送达且
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产权保护
的重要精神，依法妥善处理涉产权保护案件，是人民法
院落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重要举措。本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辽宁省公安厅刑事扣押行为违
法，并促成协商结案，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彰显了
在国家赔偿程序中加强产权保护的责任担当。同时，
本案敲响了大法官巡回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第一
槌”，通过听取意见、证据交换、公开质证、分步协商、远
程视频决议、电子签章等，有效促成了协议达成和当庭
宣布决定、当日完成送达，体现了公正、高效、阳光、便
民的司法追求。此外，本案所采用的利息赔偿规则，被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吸收，发挥出“审理一
案、治理一片”的引领作用。

据《人民法院报》《法治日报》

刘某、张某等人通过免费赠送礼品、
帮助老年人操作手机等借口获取老年人
的手机号码及平台注册的验证码，或是购
买手机号码及对应验证码然后转手加价
出售，共计赚取“接码费”85万余元。

3月 22日，经湖北省房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
别判处刘某、张某等15人有期徒刑3年至
拘役 3个月，缓刑 5个月，各并处罚金 17.6
万元至700元不等。

2022年 5月，张某无意间在微信群中
看到一个自称“辉哥”的男子发布“招聘

‘地推’员，日入千元”的广告，便主动添加
对方为好友，在对方指导下他很快熟练掌
握了“地推”操作流程：将以免费赠送小礼
品名义获取的他人手机号码发送至“地
推”群中，群里有专人负责核实手机号码
是否注册过相关平台，“地推”员对未注册
的手机号码进行注册操作，再将收到的验
证码发至“地推”群中，每发送一组手机号
码、验证码算完成一单。

每天晚上接单员在统计完任务单量
后，根据注册的不同平台确定佣金金额、
结算工资。“一个手机号可以发到多个‘地
推’群中，获取好几个平台的注册验证
码。一组号最多能收 70元至 80元的佣
金，少的话就 5元。”张某交代说，眼见来
钱如此容易，为获取更多非法利益，他便
将“地推”生意越铺越大，自行购买 1800
余件小礼品，先后在红塔镇、化龙镇等人员较为密集的乡镇进
行“地推”，累计获取1000余人的手机号码，非法获利共计9.1
万余元。

张某通过网络结识刘某，后被刘某发展为下线。刘某起
初自己从事“地推”活动，后逐渐发展成为中间商，他从多名下
线手中收买手机号码及相关平台注册验证码，再加以倒卖从
中赚取差价。“我们瞄准的大多是老年人，一般是找年龄偏大、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刘某到案后交代说，因农村老年人群
体大多不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其手机号码往往未注册过相
关网络平台，“免费赠送礼品”对老年人群体有一定的吸引力，
赠送小礼品后就能轻易拿到他们的手机进行操作，因此他们
成为“地推”员拉新的首选对象。

除了走街串巷寻找客户外，还有部分犯罪分子通过拉拢
利诱手机卡配送员，利用这一群体能够更为方便快捷地接触
到手机卡的工作特性实施犯罪。

2022年 4月，靳某通过网络与刘某结识，刘某称“可以收
买手机号码及相关平台注册验证码”，为获取非法利益，靳某
将手机卡配送员申某等人发展为下线。

“一般在开卡时偷偷用客户的手机号码注册，客户有疑问
了，我们就说新手机卡开卡需要一个激活验证码。”据申某交
代，他所在公司隶属某物流企业，其平时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线
下配送客户在线上办理的电话卡并协助开卡。

2022年上半年，申某开始利用工作便利，在协助客户开卡
时趁机使用手机号码注册社交软件或者短视频平台等账号，
按照微信注册一单 20元、抖音注册一单 10元的价格赚取“接
码费”，非法获利共计3.3万元。

2023年 9月 12日，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张某存在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其立案侦查，12月
11日，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24年 1月 12日，房县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对张某等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据《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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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三十周年典型案例
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件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三十周年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包括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张辉、张高平申请再审

无罪赔偿案，呼格吉勒图家属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和沈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分别涉及人身自由损害赔偿、生命健康损害
赔偿、财产损害赔偿等案由。

本批典型案例选自三十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司法赔偿案件。其中，吴春红、张氏叔侄、呼格吉勒图家属申请赔偿案，为刑事冤错案件受害人或其家
属依法获得赔偿的案例；沈阳某房地产公司申请赔偿案为涉及产权保护的案例。本批典型案例有的属于国家赔偿领域的标志性、影响性案件，有的对法
律修改以及司法解释制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十年来，人民法院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持续推动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稳步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
充分发挥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平冤理直、扶危济困、保障人权、规范公权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推动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科学健康发展。下一步，人民法院将进
一步做好做实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各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